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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县红十字会
2021年度部门预算相关说明

第一部分  概况
1、 本部门职责
平顺县红十字会成立于1998年，为副科级事业单位，2009年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2011年设置为平顺县政府直属财政拨款社会团体机构；2016年隶属关系理顺为平顺县政府领导联系，县红十字会会长由联系红十字会的县政府领导兼任，并设专职副会长1名。编制人数2人，因为人手不足，内部没有划分科室。我们主要职责是“三救三献”，即开展救灾、救助、救护和宣传无偿献血、捐献遗体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和其他人道救助服务工作，并积极弘扬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红十字精神，促进人类和平事业。
平顺县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接受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参谋助手.

。
二、机构设置情况
平顺县红十字会设1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办公室。
人员构成：编制2人，在岗在职2人，其中副科1人。

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预算收入29.07万元，比2020年预算收入23.69万元增加5.38万元，增加22.71%，原因是工资增加。预算支出29.07万元，比2020年预算支出23.69万元增加5.38万元，增加22.71%，原因是工资增加。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0.20万元，比2020年增加0.20万元，原因是便于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27万元，2020年预算2.27万元。
四、其他说明（参考模板，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2万元。
（2）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我单位无此类情况。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
我单位无车辆。
2.房屋情况；
我单位无自有房屋。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我单位无此类情况。
（四）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我单位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0.05万元。
（5） 非税收入和基金执收情况
  我单位无此类情况。
（6） 其他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县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平顺县红十字会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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